张家川县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暨执法

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推动全县行政执法突出问题得到有效解决，水行政执法工作体系不断完善，水行政执法队伍整体素质明显提升，水行政执法监督机制和能力建设切实强化，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显著提高，为新阶段全县水利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法治保障，现就开展全县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暨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结合全县水行政执法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要求

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法治思想，以加快推进法治政府建设为引领，以提升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为目标，持续推行水行政执法“四项机制”，深入落实水行政执法“三项制度”，持续创新柔性执法方式，持续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运动式执法、“一刀切”执法、简单粗暴执法、野蛮执法、过度执法、机械执法、逐利执法、不敢执法等突出问题，尤其是水利重点领域摸排发现的“执法不规范”、“零案件”执法等不作为乱作为问题，进一步提高水行政执法队伍能力素质，规范水行政执法行为，完善水行政执法体制机制，强化水行政执法监督问责，更好地保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

二、重点任务

（一）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重点任务

1.行政执法巡查检查开展、执法文书履行跟踪督办等情况。

2.对违反水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是否严格规范、水行政执法案卷规范化管理情况。

3.推行水行政执法“四项机制”，落实水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柔性执法情况。

4.水法制宣传、执法培训等开展情况。

5.开展水行政执法层级监督情况。

（二）水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重点任务

1.“执法不规范”问题。主要包括执法程序不规范；适用法律依据不准确；调查能力不足；案卷制作不规范等问题。

2.“执法乱作为”问题。主要包括应立案而未立案、不应立案而立案查处、自由裁量适用不当、对柔性执法理解执行有偏差、以罚代刑等问题。

3.“零案件”执法问题。主要包括常年不立案查处水事违法行为、水事矛盾纠纷不能有效摸排和妥善处理等问题。

三、工作安排

（一）开展自查（2024年6月—7月底）。按照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重点任务和水行政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重点任务,制定自查工作方案,列出问题清单,建立整改台账,明确并落实整改措施,确保查出的突出问题整改到位。为实现水行政执法与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有效衔接,推动改革朝着有利于提升执法质量和效能的方向发展,同步开展“深化执法体制机制改革衔接,着力提升水行政执法效能”书面调研,请将综合行政执法体制改革背景下,辖区内水行政执法改革现状及进展等情况进行梳理总结，并填报自查问题台账。
（二）县级督查(2024年8月—9月底)。县水务局成立督查组开展督查。一是现场检查，选取至少2个重点河段进行检查，对已完成查处整改的水事案件现场开展复核，对未完成查处整改的水事案件重点核实。现场抽查重点突出水资源管理、河湖管理、采砂管理、水土保持、水利工程设施保护等方面，抽查是否存在“以整代罚”、“以罚代刑”、“应立未立”、“处罚不当”等行为。二是查阅资料，检查各项工作安排部署、组织实施情况，核查自查工作开展情况及问题清单和整改措施；推行水行政执法“四项机制”，落实水行政执法“三项制度”及柔性执法情况；行政执法巡查检查开展、执法文书履行跟踪督办等情况；对违反法律法规的行为依法实施行政处罚、水事纠纷排查化解工作开展、水行政执法案卷规范化管理、水行政执法信息统计报送等情况；行政强制、执法责任制、执法队伍建设、执法装备配置管理及经费保障等情况；水法制宣传、执法培训开展等情况。

（三）整改提升（2024年10月—11月中旬）。对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暨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情况进行全面总结,提炼经验,分析问题,并对省、市督导检查发现的问题认真整改，不断推动水行政执法质量和效能有效提升。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此次专项整治工作是落实《全市水务系统提升行政执法质量三年行动实施方案（2023—2025年）》和《2024年全市水行政执法工作要点》的一项重要工作内容，要高度重视，抓紧制定工作方案，明确责任分工，组织专门力量，落实责任人，开展全面排查、集中整治和建章立制。自查工作要做到横向到边、纵向到底，不留空白、不留死角；整改措施要落实落细，确保问题整改到位。

（二）狠抓整改落实。要坚持问题导向、目标导向和结果导向，紧盯执法工作中存在的短板和弱项，突出发现解决水行政执法领域重点、难点问题，认真分析研判问题产生原因，制定针对性强、操作性强的整改措施，保障问题整改工作的质量效率，探索积累水行政执法工作的好经验，不断促进水行政执法工作。

（三）强化督导问责。督查组将对专项整治工作开展督导检查，对虚以应付、推诿扯皮、弄虚作假或问题整改不彻底、成效不明显的进行通报，倒逼责任落实。

(四)严格遵守规定。开展水行政执法专项监督暨执法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工作,要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坚持做到执法监督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两手抓、两手硬、两促进。

